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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制度

一、加强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

例》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

纲要》、《关于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的规定》、《中国共产党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及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有关规定，

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

二、加强警示教育。定期组织收看反腐倡廉警示片。利用反面教

材，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反腐倡

廉的牢固防线。

三、加强行为教育。严格规范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行为，按照中央

八项规定，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重点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八

小时”以外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防止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利谋

取私利，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做到干干净净为官、明明白白做人，

树立为民务实清廉新形象，进一步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纪律教育。坚决执行“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

私人会所会员卡”，严格按照规矩规则和程序办事，自觉遵守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

五、加大查处力度。加大对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决不允许有案

不报或有案不查的现象，更不允许打击报复举报人。



六、严格公务接待。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自觉

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抵制和纠正超标接待行为，不参加影响执行公务

的宴请。

七、保障措施。一是强化意识。所有党员应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列入绩效考核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进行检查、考核，并作

为年终评比先进的依据。二是完善制度。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

求，针对薄弱环节，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

三是加强监督。党员干部要经常性地对照检查执行廉政建设制度的情

况，并作为民主生活会的必谈内容。对违反本制度规定的，或由于工

作不负责任而不履行职责造成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

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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